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合并办理
实施细则
为提升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行政审批效率，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好更快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导向，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优化土地和规划部分审批事项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19〕1号）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19〕2号）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办理原则
（一）事项合并。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合并办理，不再单独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需要现场踏勘的建设项目，一并进行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现场踏勘，合并出具踏勘论证意见
（二）材料精简。整合优化审批事项和申报要件，精简现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的申报材料和前置审查内容，内部能够自行获取的，无需申请主体提交。
（三）时限压缩。根据国务院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精神，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建设项目需要会议确认、现场踏勘论证、批前公示、补正的不计入办理时限。
（四）一网通办。项目单位通过各级政府政务服务平台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进行申报办理，由窗口统一推送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进行办理，做到一网申请、一窗受理、一体审查、一次论证、一文告知、一并发证。
（五）容缺办理。对符合条件的国家、省、市重大项目、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公益事业项目，具备基本申请条件、申请材料主件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在非主要材料有缺失、缺陷或瑕疵的情况下，经申请人出具书面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补齐所缺材料的，可先行启动实质审查程序。
二、适用范围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要合并办理，不再单独核发。使用已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和不涉及永久占地进行建设的项目，不再办理用地预审；需要办理规划选址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规划选址情况进行审查，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三年，自批准之日起计算。超出有效期的，需重新提出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申请，不再办理延期手续。
三、办理权限
（一）跨区域的建设项目
1.跨地市的建设项目，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各县（市）区、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逐级上报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初审意见。
2.跨县（市）区的建设项目，由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报建设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初审意见。
（二）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项目
凡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并符合占用条件的建设项目，均需报自然资源部进行用地预审。需合并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的，待上级机关出具用地预审意见后，再办理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事宜。
（三）其他不跨区域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以规划选址层级为准，由规划选址权限所在层级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1.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市本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2.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发本县（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如果用地预审权限在上级机关，待上级机关出具用地预审意见后，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再办理核发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书事宜。
四、办理流程
（一）项目申报。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书的项目单位，按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申请表（附件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材料清单（附件2）内容进行网上填报。
（二）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行政服务窗口对项目单位填报内容进行审查，资料齐全、符合要求的推送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进行办理。
（三）科室会审（4个工作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审科室按照各自业务分工对项目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并联审查，审查意见由主办科（股）室进行汇总。需要补正的，一次性通知申报单位进行补正；审查通过的，由主办科（股）室出具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
（四）批前公示。在局门户网站或政务信息网、政府门户网站上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低于7个工作日。
（五）窗口发证（2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由主办科（股）室上报局领导审核审定后，转交至发证科室（局行政服务窗口）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将证书送达项目申报单位。
（六）批后公开。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审批结果在网上进行信息公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合并办理是推进建设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提高工程项目审批效率的重要内容。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确保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二）明确责任分工。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按照机构改革后的职能定位和“能合不分”、“能并不串”、“能减不留”、“能短不长”的原则，加快整合部门职能，明确职责分工，进一步优化流程、简化材料，推进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合并办理工作顺利进行。
（三）严格督促落实。此项工作关系到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审批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关系到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落实。各级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督促指导，建立工作推进和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市局将适时进行督导，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予以通报。
（四）加强舆论宣传。各级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印发宣传册、明白卡进行政策解读，让企业和社会公众知晓改革内容、准确把握改革政策、自觉应用改革成果，为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附件：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申请表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材料清单
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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